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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经指引 / 第 16 课 
邪恶的抵挡者 

 
约翰 7:53-8:59 的批注 
 
你是否能想象我们的主传讲的情景？有时候祂站立在群众之前，向他们陈述深奥的真理；在其它的时候祂安

静地教导围绕着祂专心倾听的人，这是非常典型的东方教师，坐着传授，能营造冥想的气氛。在圣殿中，一

个气氛平和的早晨，文士与法利赛人抓来一个衣衫不整，在行淫之时被拿的妇人 (v. 4).，这是多么粗暴煞风

景的行径！文士逐渐成为摩西律法的诠释者，他们对律法的狂热，却造成对道德与正直的摧残。法利赛人起

初从文士中来的，而撒都该人是来自于祭司阶级。 
 
思索: 文士与法利赛人所抱持的观念是歪曲的，使得他们能够去批评、责难，而且常是非建设性的；他们对

律法的知识，使他们对人生命的价值，对人的需要，完全无弹性及漠不关心。但是我们不要太快去论断文士

与法利赛人，让我们自问：是否太快论断、批评而不是造就，是否认为自己比软弱的人优越。这种态度侵蚀

家人的关系及友谊。当神改变你的生命时，祂的爱是实用的，运用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吧！ 
 
 
妇人正在行淫时，宗教官员将她逮个正着，一定是颇费心思。他们当着大庭广众，拖着妇人游街，竟一点也

不感觉困窘。他们的意图是要构陷耶稣。而同时，此事件只暴露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径！他们的行动一定

使许多人震惊。 
 
这个陷阱是精心设计的。假如耶稣说: “用石头打死她”，他可能被控告违反罗马的法律；在另一方面，假如

祂说 “不要用石头打死她”，祂会被指责违反摩西的律法。认知到他们的计谋，耶稣不理会他们的问题，做

着一件不寻常的事:祂用手指在地上写字(v. 6b).。按照摩西的律法，男女两人都要被处罚(利未 20:10; 申命 
22:22) ，甚至于犹太律法书也强调男人应该受的处罚，但是宗教官员只控告妇人；然而在摩西五经中没有写

到，应该以哪种方式治死犯奸淫的人。因此，宗教官员对耶稣的建议，如同要求对该妇人处私刑！ 
耶稣保持平静，也知道他们邪恶的意图，当祂蹲下来在地上写字时(v. 6b),，祂也许像罗马的审判官一样，在

宣告判决之前，总先写下一些句子。因为他们的意图，就是使耶稣偏离罗马人的正当法律制度，所以耶稣的

姿态就是在警告他们。祂写了些什么？可能是圣经的训诫，或者是他们的名字，及与他们的罪有关连的人的

名字。响应他们不住的质问，耶稣站起来说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”(v. 7b). 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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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耶稣又蹲下来在地上写字，很明显的祂的话锥心，让人无法响应祂的挑战，祂可能刺痛他们的良心，让

他们回想起像是祂在登山宝训所说的话。他们知道论断人的，自己也会被论断。他们可能也想起耶稣的责备，

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(马太 7:2, 5).。 他们知道摩西的律法与犹太

人的传统，耶稣说明申命记 17:7: “见证人要先下手，然后众人也下手，将他治死” ，假如他们接受这项挑战，

则在罗马的法庭上，会是很困窘的场面。所以他们只有选择走开(v. 9). 
 
 
当耶稣问她，有没有人定她的罪，她回答说，主阿，没有(v. 11).。她本可以逃离现场的，因为控告她的人都

走了，但是她留下来，因为耶稣温柔的态度，使她并不害怕耶稣，除此之外，一定还有其它的原因使她流连

不走，就像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可能想祂就是弥赛亚，她等待祂的判决(v. 9b).。 祂的答案再次确认在约翰 3:17
所说的: 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因祂得救。光的一项功用，就是要暴露原

本在黑暗中的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自然使人心定罪。但这并非是祂道成肉身的目的，因为祂说，我却不判断

人(v. 15b)。神圣的恩典及真理，影响那原先被认为是化外之民及罪人，被行淫拿住的妇人，获得了新生命及

新的开始。耶稣知道自己爱的使命，所以祂为那软弱的辩护。 
 
 
在住棚节，以色列人纪念在旷野时，由火柱所引领，这光明显的代表神自己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

跟从我的、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(v. 12)。这震惊了他们，再者，他们强调耶稣所说的没有凭

据，因为任何自己的见证是不被接受的。耶稣说祂为自己作见证，并不影响祂所说的真理，差祂来的父可以

为祂见证。耶稣的话如同闪电般掷地有声，他们响应说，他们不是从淫乱(非法的)生的，可能是想讽刺祂出

生于拿撒勒的木匠(v. 41). 
 
 
 
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(v. 15),，这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话。他们不懂耶稣在说些什么，(v. 27), 因为他们的心

眼被弄瞎了，所以看不见基督的荣耀(哥林多后书 4:4).，他们变成罪的奴仆 (v. 34).。耶稣指出，你们不听，…. 
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(v. 47),。他说你们的父是魔鬼，执行它的旨意，而不是神的旨意；撒旦是杀人的，欺骗

人的，也是说谎人的父，亵渎神的(vv. 44, 48)；还没有亚伯拉罕，就有了我。(v. 58)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要

拿石头打祂，因为撒旦听见神的名号 “我是” (出埃及 3:14).，他可以操纵那么多宗教官员攻击神的儿子，真

是令人吃惊。这群人不知道自己被神与人的仇敌所蒙蔽，多么悲哀！撒旦凶残的影响力撒旦 后还是导致耶

稣被杀害。每个基督徒一定要防止自己被骗，听到被歪曲的真理，而不知道它是什么。 
 
个人摘要：控告犯奸淫妇人的人，只看见她的罪，却看不见自己的罪，直到耶稣的话定罪他们。所有站在耶

稣犀利目光之前的人，只有两种选择：像法利赛人一样，重回到黑暗之中；或者像这个妇人，仍然停留在祂

的仁慈与爱的光中。因为她选择留下来，神赦免她，神让她能被洁净，有再次从新开始的机会。她的故事并

没有完结，你也是一样，直到有一天你愿意站在神的面前。你是否愿意站在神的光中？你愿意暴露在于祂的

赦免与转化的大爱之中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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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作业问题 
 

 
复习注释:  邪恶的抵挡者 
1) 分享本周中你觉得有意义的讲稿或批注. 
 
2) 每天思想约翰 8:31-32 (耶稣的话), 求神教你其中的意义. 
 
第十七课的问题:世界的光 --约翰 9 章 
在你开始回答这些问题时，祷告寻求神的指引与亮光。再读一次约翰 9 章 
及其批注。找出答案的出处的经文，有星号标示的问题，请作更深入的研读。 
 
门徒想要知道受苦的原因, 约翰 9:1-5 
3) a. 门徒认为是什么原因，造成这个人瞎眼呢? 
 
 b. 从第 2 节中,说明为什么他们的一些观念是不合理的. 
 
 c. 耶稣说明其原因为何? 

 
*4) a. 旧约如何支持第二种假设?  (参看出埃及 20:5; 34:6-7.) 

 
 b. 这些经节如何说明罪的结果? 这些事情如何警惕你? 
 
 
 
 c. 请读罗马 8:1-4 及 哥林多后书 5:17.  我们如何才能够击碎代代相传下来的锁链? 
 
 
耶稣有医治的事工, 约翰 9:1-7 
5) 下面的事件中，耶稣用怎么样的不同的方法医治？  
a. 约翰 John 9:1-7 
 
 b. 马可 5:25-34 
 
 c. 路加 13:10-17 
 
 d. 路加 17:11-19 
 
 e. 约翰 4:46-54 
 
6) 在医治瞎眼的例子中，是用怎么样额外的方式来要求他的顺服? 
 
 
 
对于瞎眼的被医治的神迹，人们有不同的反应, 约翰 9:8-34 
7) 描述下面的人的不同反应: 
 a. 瞎眼的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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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. 邻舍 
 
 c. 父母亲 
 
 d. 法利赛人 
 
8) a. 关于耶稣基督与法利赛人之间，起了怎么样的分歧? 
 
 b. 法利赛人对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会怎么样?  (参看约翰 12:42.) 
 
9) a. 重读第 24-34 节. 描写法利赛人的攻击. 

 
 
 
 b. 这个人的反应，如何显示出他的神学知识及属灵经验? 
 
 
10) 他替耶稣辩护的论点基础是什么? 
 
 
耶稣对信心的响应，约翰 9:35-41 
11) 这个人因为见证基督及祂给予的医治，受到了怎么样的责罚？ 
12) a. 耶稣以哪两种方式回报这个人(第 35 及 37 节)？ 
 b. 由你对基督的认识与经验，可以归纳出什么真理? 
 
13) 试着对照约翰 9:39 及 约翰 3:17-21.，运用字典替它们下定义。 
 
 
 
耶稣运用治愈这件事来教导属灵的真理, 约翰 9 
14) a. 这个人对耶稣的观念经过哪三个阶段? 请说出经节. 
 
 b. 这对你而言有何重要性? 
 
 
15) 在耶稣的时代，宗教领袖及人们属灵的瞎眼的原因、征状及结局是什么？(参看箴言  26:12; 马太 

13:13-15; 约翰 9:39-41.) 
 
 
 
16) 对那些承认自己 “瞎眼”，愿意让 “世界的光”驱赶他们的黑暗的人，会有什么正面的结局？ 
(参看诗篇 27:1; 以赛亚 58:8-9; 约翰 8:12; 约翰 一书:5-9.)   
 
 
 
 
个人思索：或许这可能是第一次，你简单的回答说： “主，我相信”(v38)，就像这个人所做的一样。不论是你

近所作的宣告，或是你几年前所作的，感谢神，从内心深处赞美神，感谢祂的爱医治好你属灵的失明。 
 


